车辆转让合同

转让方：惠深（盐田）高速公路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通讯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古塘坳白云前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通讯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古塘坳白云前 

甲方将名下的

对外公开竞价转让，于    年   月   日通过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网上交易竞价系统公开竞价转让，乙方中标。现甲、乙双方就该资产转让事宜签订协议如下：
一、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

（含增值税，税率按国家最新颁布的税务政策执行，如国家税务政策对增值税税率进行调整，按最新的增值税税率计算税额。）
2.支付方式

乙方应在网上竞价结果公示期（公示期内无质疑或投诉）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缴清成交余款（成交候选人所缴纳的竞价保证金转为成交款的一部分），持相关证件到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办理成交手续。

甲方向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具成交款划转函后，由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成交价款直接无息转入下列账户。

开户名：惠深（盐田）高速公路惠州有限公司
账  号：44001718139053000460开户行：建设银行惠州上排支行
二、资产交接及双方责任

1.转让车辆以本合同及乙方竞价前对标的物的了解、实地察看为依据，一旦参与竞价即视为对车辆现状的确认，乙方不得以车辆原有的瑕疵为由拒绝接收。乙方在接收车辆后不得以车辆具有隐性瑕疵为由向甲方主张权利。
2.资产转让中涉及的相关费用。转让费承担：本次交易增值税由甲方承担；本次交易产生的车辆过户手续费、工本费、车牌费等其他全部费用由乙方在成交款之外另行支付。

3.甲方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乙方须在签订本合同后3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付款、过户和交接手续。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标的物移交之日起转移给乙方，即自办理移交手续之日起，乙方承担标的物的保管、安全等管理责任。乙方接收车辆后，应当向甲方出具接收证明。若乙方不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办理移交手续，风险视同转移。

三、违约责任

1.若因乙方违反产权交易相关法规政策、交易规则及相关规定或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将扣除乙方已缴纳的保证金，并取消中标资格。
2.甲方保证转让资产已经按规定缴纳相关税费、无债务纠纷，否则由甲方负责由此造成的损失。

3.如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为维护权益向违约方追偿的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保全费、因保全申请所产生的担保费和诉讼费等一切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四、纠纷的解决

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处理。

五、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合法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附则

1.本合同所载双方的联系地址，为双方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以及就合同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地址，如任意一方的联系地址变更时应通过书面的方式向对方进行通知。
2.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方各执壹份，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